
花花蓮蓮慈慈濟濟醫醫院院各各年年度度院院內內計計畫畫申申請請注注意意事事項項  

【個人型、新進人員、校院合作、全人照護、醫學教育等計畫】 
 

一一、、  申申請請人人資資格格  

需為本院主治醫師、專科醫師、醫事、護理及其他研究人員，且具有專門學識與

研究經驗，並有具體研究成績者。其中，依年資區分為資深人員與新進人員，界

定如下： 
 

人員類別 資深人員 新進人員 

主治醫師 年資滿二年（V3）以上之主治醫師。 1. 未達前項資深人員條件

之主治醫師、醫事人

員、護理人員與研究員。 

2. 長期(二年以上)進修歸

建人員。 

3. 服務年資滿一年以上之

住院醫師。 

醫事人員 
組長以上或具碩士資格，或曾協同研

究兩年以上，且有學術論文發表者。 

護理人員 

N4 年資三年(含)以上，或具講師資

格，並曾協同研究兩年以上，且有學

術論文發表者。 

研 究 員 碩士以上或講師以上資歷者。 

  

二二、、  計計畫畫類類別別  

(一) 個 人 型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為資深人員。 

(二) 新進人員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為新進人員且無院外研究計畫者得申請。 

(三) 校院合作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需為慈濟體系博士班在校學生，其共同主

持人需至少一名為慈濟大學或慈濟科技大學助理教授級以上之教師。在校期

間至多申請三次。 

(四) 全人照護科部計畫 

   (1)限科部主管申請。 

   (2)已取得法人特色醫療發展計畫補助案者不得申請。 

   (3)申請此類計畫之科部主管，不會影響個人型研究計畫申請。 

(五) 醫學教育計畫 

 計畫主持人需為教學型主治醫師或各醫事職類負責醫學教育之人員。 

 

註：依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辦法5.18條文： 

(一)年資滿八年（V8以上）之主治醫師，申請院內計畫需出示前一年度國科會或

國衛院計畫之申請證明（114年院內計畫為緩衝期，將於115年院內計畫正式

實施） 

(二)其餘符合申請院內計畫資格人員連續執行三年院內計畫者，若未申請院外計

畫（國科會、國衛院、衛福部），不得申請第四年之院內計畫，隔一年方得

提出申請。 

 

 



三三、、  申申請請補補助助金金額額上上限限與與補補助助項項目目  

(1) 個人型研究計畫： 

屬實驗性研究計畫者上限 80 萬元。 

屬非實驗性研究計畫者，上限以 40 萬元為原則。 

(2) 新進人員研究計畫以 20 萬元為上限。 

(3) 校院合作研究計畫以 80 萬元為上限。 

(4) 全人照護科部計畫以 80 萬元為上限。 

(5) 醫學教育計畫以 40 萬元為上限。 

（經費編列將列入審查評分項目，請勿浮編） 

 
(一)業務費： 

1.研究人力費：  

(1)專任人員：限個人型計畫申請；包含月薪、年終獎金準備金、勞健保雇

主負擔費用與勞退雇主負擔費用。 

(2)兼任人員：以部分時間從事計畫者（任用之身份資格等同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第三條第二項之三級），支

給工作酬金、勞健保雇主負擔費用與勞退雇主負擔費用。 

(3)臨 時 工：依工作性質按日或按時支給工資、勞健保雇主負擔費用與勞

退雇主負擔費用。 

2.實驗動物費：購買實驗用之動物、飼料、代養及運費等。 

3.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執行計畫所需之試劑、藥品、實驗用消耗

性器材、檢查或評估量表（例如巴氏量表）、假體租借、受試者補助費、紙

張與影印費、文具、國內差旅費（不可編列國外差旅費）、論文發表費、研

究計畫實際所需書籍等費用。 

＊自 105 年 12 月 1 日起，凡屬慈濟志業體計畫主持人申請院內經費補助之計

畫案，免繳 IRB 審查費，故院內計畫請勿再編列人體試驗審查費用。 

(二)研究設備費：依國科會、衛福部規定，電腦和周邊設備不列入補助。中大型

儀器視其必要性，由研究部統一提出申請，共同使用。 

 

四四、、  申申請請檢檢附附資資料料  (敬請依計畫申請規則完成線上上傳)  

項   目 

申請計畫書 

主持人之國科會生科司學術研究績效表 

主持人之個人資料表(可上傳國科會個人資料表) 



共同主持人之個人資料表(可上傳國科會個人資料表) 

相關試驗同意函(或送審證明)： 

□研究倫理委員會同意函(或送審證明)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同意函(或送審證明) 

□生物安全會同意函(或送審證明) 

院外機構合作說明與切結書 

  (＊院外係指非慈濟志業體) 

 

五五、、  申申請請期期限限  

依各年度院內公告收件期間為主。 

 

六六、、  計計畫畫執執行行期期限限  

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共計 12 個月。 

 

七七、、  審審查查  

(一)審查方式：採外審作業。 

(二)計畫審查重點： 

1.研究主題之重要性與創新性。 

2.研究計畫撰寫之完整性及妥適性。 

3.實驗設計及重要研究方法之可行性。 

4.預期成果在學術上或實用上之價值。 

5.主持人研究能力及經驗(以國科會生科司學術研究績效表呈現為準)。 

6.文獻蒐集之完備性。 

7.研究經費、人力與設備申請及執行期限之合理性。 

8.審查評分項目： 

審查要點 占比 

（1）本計畫研究主題（目標）之重要性、預期成果在

學術上或應用上之價值。 
40% 

（2）本計畫所擬步驟及方法是否周詳可行。 30% 

（3）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過去之研究成果（若無共同

主持人，則僅評量主持人即可）。 
20% 

（4）本計畫之經費編列是否合理？ 10% 

 

八八、、  計計畫畫申申覆覆  

院內計畫經醫療志業核定後未獲補助者，請申請人於收迄審查結果通知後一週內

以「申覆書」提出申覆，逾期不予受理。 



九九、、  計計畫畫變變更更  

計畫執行期限間，如有經費用途變更或計畫延長情形，計畫主持人應在執行計畫

結束前二個月寫簽呈提出申請，經院方主管同意後，得以變更或延長；計畫延長

以一次為限，且最多以延長一年為限，計畫期限延期應以六個月或一年為單位，

展延一年者不得於展延期限申請下年度院內計畫，延長期間內所需費用，不另予

補助。 

 

十十、、  計計畫畫成成果果報報告告（（FFiinnaall  RReeppoorrtt））  

(一)每一計畫應於執行期限結束後三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Final Report），未能

按時繳交者，不得申請展延繳交期限，且下一年度不予接受院內計畫之申請。 

(二)計畫應於結束後，參與當年度舉辦之院內研究成果發表會，且海報展示與口

頭報告等發表須以申請人科別呈現，優良研究成果將予以獎勵。 

 

十十一一、、  計計畫畫結結案案  

(一)應於結束後二年內，將研究成果發表於國內外醫學相關雜誌，並依實際使用

計畫經費，償還相對應之研究成果論文，一篇僅限償還一次，且一篇僅限一

人使用，另為鼓勵 Impact Factor 較高之論文，5≦IF<10 以 2 篇計算、10

≦IF<20 以 4 篇計算、20≦IF 以 8 篇計算研究成果論文繳交，申請人之

作者服務單位應為「花蓮慈濟醫院」，其相對應之研究成果論文如下： 

實際使用計畫經費 相對應之研究成果論文 

80~60 萬 一篇擔任第一或通訊作者之 SCI 原著論文且 JCR 

期刊排名 50%之前 

59~21 萬 一篇擔任第一或通訊作者之 SCI 原著論文 

20 萬（含）以下 一篇擔任第一或通訊作者之 SCI 論文，不限論文發

表性質 

(二)申請人如未能於補助期滿後二年內完成應有論文之發表，不得申請下一年度

之院內計畫補助及不得使用院外計畫補助款。 

(三)申請人於其研究進行中或結束後如有離職之情形，院方得依其未完成之論

文，於離職前追繳其已支用之人事費用 10%，或經呈核後轉由共同或協同

主持人擔任主持人並負償還論文之責任。 

(四)院內計畫連續執行三年者若未申請院外計畫(國科會、國衛院、衛福部)，不

得申請第四年之院內計畫，隔一年方得提出申請。已連續執行三年者，須提

供前一年有申請院外計畫之佐證，方可申請第四年之院內計畫（申請人不具

備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資格之年度，不列入計算）。例如：已連續執行

107、108、109年度院內計畫之主持人，如欲申請110年度院內計畫，請提出

109年有申請國科會計畫之證明或審查意見。 

＊＊有有關關計計畫畫申申請請之之疑疑義義，，請請洽洽研研究究部部－－藍藍陳陳淯淯((分分機機 1155663311))，，感感恩恩  


